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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各单位：
《清远高新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》业经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区科技信息局反映。
  
 
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　中共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
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　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          2017年12月28日
 
 
清远高新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
 
第一条 为创建高水平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，着力提高清远高新区知识产权的创造、运用、管理和保护能力，根据《中共清远市委 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》（清发〔2015〕2号）、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推进专利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清府办〔2015〕5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本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清远高新区范围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、有自主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活动，且承诺5年内不迁离注册及办公地址、不改变在本区纳税义务的企业或机构。被扶持的企业（或机构）如违反承诺，应主动退还已经发放的扶持资金。扶持资金从区科技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第三条 知识产权申报资助。
1.年度内获得国内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受理通知书的企业，分别按照3000元/件、1000元/件、400元/件的标准给予资助；获得授权后，再按照5000元/件、2000元/件、600元/件的标准给予资助。
2.大力开展专利申请“灭零”活动，对首次获得国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通知书的企业，均分别给予3000元、1000元资助。
3.积极开展企业专利申请“增量”计划，对区内企业当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比上年增加10件以上（含10件，下同）且发明专利申请占20%以上的，一次性资助2万元；当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比上年增加20件以上且发明专利申请占20%以上的，一次性资助4万元；当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比上年增加50件以上且发明专利申请占20%以上的，一次性资助6万元。
4.区内企业提交PCT专利申请并取得国际检索报告的给予每项1万元资助。获得美国、日本、欧盟授权的发明专利，按照5万元/件的标准给予资助；获得其他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，按照2万元/件的标准给予资助。以上资助限于在2个国家的申请。
5.对新获得软件著作权的我区企业，凭著作权登记证书，每件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资助。
第四条  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资助。1.对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15万元和10万元资助；新认定为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8万元和5万元资助；新认定为清远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2万元资助。2.对新通过GB/T 29490-2013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“国家标准”）认定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5万元资助。当年（或上一年度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达20件以上或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达5件以上的贯标企业，再给予2万元资助。
第五条 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资助。
支持区内科技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方式获得银行贷款，对其发生的中间费用、贷款利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。按照50%的比例承担评估费、保险费，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0%的比例给予贷款贴息。每家企业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。
第六条  专利成果奖励。
年度内获得中国专利奖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资助：金奖每项20万元、优秀奖每项15万元；获得广东省专利奖企业，给予一次性资助：金奖每项10万元、优秀奖每项5万元。
第七条  知识产权中介服务资助。
1.对在我区新设立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且符合《清远市推进专利工作实施办法细则》（清知〔2016〕2号）规定的法人专利代理机构或法人专利代理分支机构，分别按照5万元、2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；另给予最高100平米、20元/月·平米的办公场地补贴，最长补贴时间2年。
2.鼓励我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区内企业开展专利服务。对辅导企业获得专利受理通知书的，分别按照发明专利400元/件、实用新型专利200元/件、外观设计专利50元/件的标准给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奖励。对辅导企业获得专利授权通知书的，再分别按照发明专利600元/件、实用新型专利300元/件、外观设计专利150元/件的标准”给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奖励。
3.年度内我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每辅导一家区内企业通过GB/T 29490-2013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认定的，给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1万元资助。
第八条 符合本“办法”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我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）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获得资助、奖励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。本办法由区科技信息局负责解释，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。有效期届满或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，将根据实施情况予以评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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